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43號

異  議  人  汎宇汽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訓昌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謝志騰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

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下稱原處分），已於同年

月16日合法送達異議人（見原審卷第61頁），異議人於同年

月24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

由，而送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下稱系爭

訴訟事件），相對人於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雖經最高法院

核定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然此項費用係相對人自行聘

僱律師而支出，非雙方協議且最高法院未諭知應由伊給付予

相對人，自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原處分認此項費用應由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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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

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及其

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

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

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為訴

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斟酌

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

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分別有明定。而民

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係為貫徹第三審法律審

之功能，並保障當事人權益，現行民事訴訟法就第三審上訴

既已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則當事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為其答辯，乃屬防衛其權益所必要，上述規定所稱之第三審

律師酬金，自包括被上訴人所委任律師之酬金在內（最高法

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08年度台聲大字第1525

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以相對人為被告提起系爭訴訟事件，經本院以109

年度重訴字第504號判決相對人全部敗訴，訴訟費用由相對

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

度上字第235號將第一審判決廢棄，改判異議人在第一審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異

議人負擔；異議人不服，提起上訴，最終經最高法院以111

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上訴，並諭知第三審

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確定等情，有系爭訴訟事件歷審判決

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卷《下稱司聲

卷》第41至52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訴訟事件全卷

核閱屬實，是系爭訴訟事件之歷審訴訟費用均應由異議人負

擔，堪予認定。

　㈡又相對人就系爭訴訟事件已預納第二審裁判費8萬0,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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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異議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相對人委任林明正律師擔任

其第三審訴訟代理人，並於111年8月25日為其提出民事答辯

狀，嗣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核定相對人

第三審律師酬金為3萬元等節，業據相對人提出本院自行收

納款項收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等件影本

為證（見司聲卷第11至13頁），並有本院調取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卷附相對人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及民事委

任狀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相對人於系爭訴訟事

件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3萬元，自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依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之諭知，此項費用應

由異議人負擔。原處分依相對人之聲請，按前開規定據以確

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1萬0,650元【計算

式：8萬0,650元＋3萬元＝11萬0,650元】，並加給自原處分

確定之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並無違誤。

異議意旨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石珉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婉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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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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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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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下稱原處分），已於同年月16日合法送達異議人（見原審卷第61頁），異議人於同年月24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下稱系爭訴訟事件），相對人於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雖經最高法院核定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然此項費用係相對人自行聘僱律師而支出，非雙方協議且最高法院未諭知應由伊給付予相對人，自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原處分認此項費用應由伊負擔，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為訴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分別有明定。而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係為貫徹第三審法律審之功能，並保障當事人權益，現行民事訴訟法就第三審上訴既已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則當事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為其答辯，乃屬防衛其權益所必要，上述規定所稱之第三審律師酬金，自包括被上訴人所委任律師之酬金在內（最高法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08年度台聲大字第152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以相對人為被告提起系爭訴訟事件，經本院以109年度重訴字第504號判決相對人全部敗訴，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235號將第一審判決廢棄，改判異議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異議人不服，提起上訴，最終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上訴，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確定等情，有系爭訴訟事件歷審判決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卷《下稱司聲卷》第41至52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訴訟事件全卷核閱屬實，是系爭訴訟事件之歷審訴訟費用均應由異議人負擔，堪予認定。
　㈡又相對人就系爭訴訟事件已預納第二審裁判費8萬0,650元，且於異議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相對人委任林明正律師擔任其第三審訴訟代理人，並於111年8月25日為其提出民事答辯狀，嗣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核定相對人第三審律師酬金為3萬元等節，業據相對人提出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等件影本為證（見司聲卷第11至13頁），並有本院調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卷附相對人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及民事委任狀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相對人於系爭訴訟事件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3萬元，自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之諭知，此項費用應由異議人負擔。原處分依相對人之聲請，按前開規定據以確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1萬0,650元【計算式：8萬0,650元＋3萬元＝11萬0,650元】，並加給自原處分確定之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石珉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婉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43號
異  議  人  汎宇汽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訓昌  

相  對  人  謝志騰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所
    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下稱原處分），已於同年月
    16日合法送達異議人（見原審卷第61頁），異議人於同年月
    24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
    ，而送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下稱系爭
    訴訟事件），相對人於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雖經最高法院
    核定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然此項費用係相對人自行聘
    僱律師而支出，非雙方協議且最高法院未諭知應由伊給付予
    相對人，自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原處分認此項費用應由伊
    負擔，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
    ，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及其他
    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
    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為訴訟
    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斟酌案
    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民事訴
    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
    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分別有明定。而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係為貫徹第三審法律審之
    功能，並保障當事人權益，現行民事訴訟法就第三審上訴既
    已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則當事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為
    其答辯，乃屬防衛其權益所必要，上述規定所稱之第三審律
    師酬金，自包括被上訴人所委任律師之酬金在內（最高法院
    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08年度台聲大字第1525號
    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以相對人為被告提起系爭訴訟事件，經本院以109年
    度重訴字第504號判決相對人全部敗訴，訴訟費用由相對人
    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
    上字第235號將第一審判決廢棄，改判異議人在第一審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
    人負擔；異議人不服，提起上訴，最終經最高法院以111年
    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上訴，並諭知第三審訴
    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確定等情，有系爭訴訟事件歷審判決影
    本附卷可稽（見本院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卷《下稱司聲卷》
    第41至52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訴訟事件全卷核閱
    屬實，是系爭訴訟事件之歷審訴訟費用均應由異議人負擔，
    堪予認定。
　㈡又相對人就系爭訴訟事件已預納第二審裁判費8萬0,650元，
    且於異議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相對人委任林明正律師擔任
    其第三審訴訟代理人，並於111年8月25日為其提出民事答辯
    狀，嗣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核定相對人
    第三審律師酬金為3萬元等節，業據相對人提出本院自行收
    納款項收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等件影本
    為證（見司聲卷第11至13頁），並有本院調取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卷附相對人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及民事委
    任狀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相對人於系爭訴訟事
    件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3萬元，自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依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之諭知，此項費用應
    由異議人負擔。原處分依相對人之聲請，按前開規定據以確
    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1萬0,650元【計算
    式：8萬0,650元＋3萬元＝11萬0,650元】，並加給自原處分確
    定之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異
    議意旨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石珉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婉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43號
異  議  人  汎宇汽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訓昌  

相  對  人  謝志騰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5月13日所為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處分（下稱原處分），已於同年月16日合法送達異議人（見原審卷第61頁），異議人於同年月24日具狀對原處分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而送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下稱系爭訴訟事件），相對人於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雖經最高法院核定為新臺幣（下同）3萬元，然此項費用係相對人自行聘僱律師而支出，非雙方協議且最高法院未諭知應由伊給付予相對人，自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原處分認此項費用應由伊負擔，顯有違誤，爰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第三審律師之酬金為訴訟費用之一部；得列為訴訟費用之律師酬金，應由各審級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斟酌案情之繁簡、訴訟之結果及律師之勤惰，裁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及司法院訂頒法院選任律師及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支給標準第3條及第4條亦分別有明定。而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3第1項之規定，係為貫徹第三審法律審之功能，並保障當事人權益，現行民事訴訟法就第三審上訴既已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則當事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為其答辯，乃屬防衛其權益所必要，上述規定所稱之第三審律師酬金，自包括被上訴人所委任律師之酬金在內（最高法院93年度第10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08年度台聲大字第1525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異議人前以相對人為被告提起系爭訴訟事件，經本院以109年度重訴字第504號判決相對人全部敗訴，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相對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0年度上字第235號將第一審判決廢棄，改判異議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諭知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異議人不服，提起上訴，最終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上訴，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異議人負擔確定等情，有系爭訴訟事件歷審判決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113年度司聲字第356號卷《下稱司聲卷》第41至52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訴訟事件全卷核閱屬實，是系爭訴訟事件之歷審訴訟費用均應由異議人負擔，堪予認定。
　㈡又相對人就系爭訴訟事件已預納第二審裁判費8萬0,650元，且於異議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後，相對人委任林明正律師擔任其第三審訴訟代理人，並於111年8月25日為其提出民事答辯狀，嗣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核定相對人第三審律師酬金為3萬元等節，業據相對人提出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247號裁定等件影本為證（見司聲卷第11至13頁），並有本院調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卷附相對人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及民事委任狀在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相對人於系爭訴訟事件第三審委任律師之酬金3萬元，自屬訴訟費用之一部，依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91號裁定之諭知，此項費用應由異議人負擔。原處分依相對人之聲請，按前開規定據以確定異議人應賠償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1萬0,650元【計算式：8萬0,650元＋3萬元＝11萬0,650元】，並加給自原處分確定之翌日起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異議意旨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石珉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婉渝



